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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浙江越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 

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辅 导 对 象 浙江越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成 立 日 期 2011 年 12 月 16 日 

注 册 资 本 6,000.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濮坚锋 

注 册 地 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北十一路 

控股股东及

持 股 比 例 

公司控股股东为濮坚锋，控制公司 57.33%股份，其中直接持有

40.67%股份，通过富健企业管理（绍兴市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富瑞企业管理（绍兴市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间接持有 16.67%

股份 

行 业 分 类 
C17 纺织业 C1752 化纤

织物染整精加工 

在其他交易场

所（申请）挂牌

或上市的情况 

2025 年 7 月 21 日在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

让 

备 注 不适用 

二、辅导相关信息 

辅导协议签署时间 2025 年 9 月 12 日 

辅 导 机 构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商证券”） 

律 师 事 务 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天元所”） 

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健所”） 

三、辅导工作安排  

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2025年

9 月

-2025

年11月 

组织并督促辅导对象及接受辅导人员进行

法规知识、证券市场知识培训，使其全面

了解企业发行上市、规范运作等方面有关

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则，知悉信息披露和履

通 过 集 中 授

课、模拟考试、

组织辅导人员

现场学习等方

浙 商 证

券、天元

所、天健

所相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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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，树立进入证

券市场的诚信意识、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 

式实施 员 

协助企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资

本市场要求的公司治理制度；按照《公司

法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的要求，会同其

他中介机构一同协助公司规范其公司章程

并建立规范的组织机构，完善三会议事规

则等 

通 过 尽 职 调

查、召开中介

机构协调会等

方式实施 

2025年

12 月

-2026

年 2 月 

1、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

系，提升企业自身财务管理水平；协助公

司根据《公司法》及其他有关法规完善企

业内部监督制度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； 

2、协助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

来发展规划，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考

察与测评； 

3、核查公司商标、专利、土地、房屋等相

关资产的法律权属是否完整、清晰，对不

规范情况提出整改方案并督促实施； 

4、核查公司业务的独立性、真实性及完整

性，同时梳理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关系； 

5、督促公司实现独立运营，做到业务、资

产、人员、财务、机构独立完整，主营业

务突出，形成核心竞争力； 

6、核查公司在公司设立、改制重组、股权

设置和转让、增资扩股、资产评估、资本

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、有效，产权关系是

否明晰，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

通 过 尽 职 调

查、集中授课、

实地访谈、实

地盘点、召开

中介机构协调

会等方式实施 

浙 商 证

券、天元

所、天健

所相关人

员 

2026年

3 月

-2026

年 5 月 

对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

估，并协助公司开展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准备工作，向辅导验

收机构申请辅导验收；落实辅导验收环节

辅导验收机构提出的整改要求 

通过尽职调

查、召开中介

机构协调会等

方式实施；做

好向不特定合

浙 商 证

券、天元

所、天健

所相关人

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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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格投资者公开

发行股票申请

各项准备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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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浙江越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》之辅导机构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


